
马尔康市2023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26,608万元。其中：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,411万元，执行预算的577.46%；上级补助收入199,575万元（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,184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4,946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3,445万元）。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包括：体制补助收入79万元；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7,244万元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6,730万元；结算补助收入9,115万元；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8,798万元；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4,179万元；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,031万元；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4,447万元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12,354万元；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,486万元；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,844万元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77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,093万元；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,084万元；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81万元；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,853万元；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02万元;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万元；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,865万元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,710万元；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310万元;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181万元;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,273万元。上年结余12,265万元,调入资金9,003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26,700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9万元，接受省内其他地市(区)援助收入4,845万元。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0,775元，上解上级支出6,794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,700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3,381万元，年终结余23,958万元，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。
